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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节循环经济研究院（以下简称循环院）是由原毕节地区行政公署与贵州大

学于 2009 年合作组建的研究机构，是一个集文、理、工交叉，多学科交叉的科

研平台。旨在根据毕节试验区发展循环经济的新形势和新要求，本着“优势互补，

互惠互利，共谋发展”的原则，利用政府专项拨款，共同开展多形式、多层次的

科技合作，致力于科技成果转化和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、管理人才，支持毕节市

科技发展和人才开发，为毕节市发展循环经济提供理论、方法、科技、人才等多

方面的支持，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，为毕节试验区发展循环经济

和为建设和谐毕节做出贡献。 

循环院的管理部门为：科研办公室和人才办公室。科研办公室开展科技需求

调研，组织编制项目指南，建立项目库。组织科研项目的实施、检查督促、协调

指导、鉴定验收；人才办公室负责循环经济研究院日常行政事务，并根据实际情

况，协调组织高层次科技人才、管理人才的培养工作：包括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

学位；⑵培养硕士研究生；⑶开展科技人员短期学习培训，提升科技业务能力。

由于循环院刚成立，规模还小，一个人需要兼多项工作，所以目前所有的科研支

持工作和学术委员会工作全部由科研办公室承担，将来可以根据需要实行细分，

会形成多个研究中心。 

一、科研工作管理制度 

1、科研人员工作组织方式 

为了加强对外合作，提高科研工作人员的组织效率，循环院的科研工作管理

分为两个部分：学术管理和人员管理。 

目前学术管理以办公室人员分工任务为基础，谁负责谁管理，总的负责人由

办公室主任负责。办公室主任的职责是指导该办公室每个科研人员的发展和组织

科研活动，包括申请研究项目和组织学术交流活动（讲座、研讨会、发表论文和

出版学术文集等）。 

循环院科研人员将由 3部分组成： 

（1）循环院在编人员，这部分人员不但要积极参与和主持项目研究，而且

还要承担循环院科研项目管理和日常行政工作和人员管理； 

（2）循环院客座研究员和兼职研究员，这部分研究人员主要是外聘的省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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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（可能还有国外）循环经济领域研究专家、学者等； 

（3）毕节地区行政公署 贵州大学科技合作与人才培养协议书中限定的人

员，包括贵州大学和毕节范围内的研究者。 

2、科研工作日常管理 

（1） 根据实际，循环院实行半年总结制度。研究员半年以工作小结的形式

汇报工作情况。 

（2） 循环院鼓励研究员参加学术会议，每年资助研究员参加一次国内的学术

会议。 

二、管理机构设置和岗位职责 

循环院设置科研办公室和人才办公室，事业编制 13人（在毕节学院内部调

剂）： 

（一）科研办公室 

 1、职责范围 

（1）信息资料搜集 

负责资料室的建设和管理、定期新闻简报的编写和发布、循环院网页更新、

媒体联络、科研项目背景资料的搜集和撰写工作；并根据试验区发展实际，开展

科技需求调研，并组织编制项目指南，建立项目库。 

（2） 数据和网络管理 

负责数据库软硬件的管理和维护、科研项目数据存储使用规章制度的建立和

监督、数据库定期备份制度的监督和执行、数据分析员的初期培训以及根据科研

任务建立决策支持数据系统；并负责循环院内部与外部网络管理、远程会议和教

学设施的管理以及循环院网页的管理。 

（3）科研人员管理 

循环院科研人员管理对象包括循环院的在编人员、客座研究员和兼职研究

员。在编人员实现办公室主任负责之，办公室主任管理本办公室人员，办公人员

在没有任何请假或办事说明的情况下，1/2天内打电话找不到者作为 1天旷工，

会记录在案，与绩效工资挂钩，请假要求和程序以毕节学院规定为准；循环院客

座研究院和兼职研究院要在循环院两个办公室保留有效联系方式，以及其相关档

案资料，以便联系和咨询。 

（4） 科研课题申请 



 3 

负责获取并通报国内外科研资助的信息、协助项目申请的组织工作。例如搜

集研究人员的信息、填写表格、复制申请书、到各部门盖章、邮寄或递交申请书、

同资助单位联系和咨询等等。 

（5） 科研项目管理 

组织科研项目的实施、检查督促、协调指导、鉴定验收。无论项目大小，每

个项目须有一个项目管理负责人。对于大项目，项目管理负责人负责组织项目的

进展、召开组织会议、准备各个阶段的项目报告，以及在项目出现问题时同资助

单位协调等工作。 

（8）科研档案管理 

进行分类管理，包括循环院专项资金项目管理、国家及省部基金项目管理以

及循环院与金融、企业等机构合作的横向课题项目管理。 

（二）人才办公室 

1．负责循环经济研究院日常行政事务； 

2．根据实际情况，协调组织高层次科技、管理人才的培养工作： 

⑴ 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； 

⑵ 培养硕士研究生； 

⑶ 开展科技人员短期学习培训，提升科技业务能力。 

（三）岗位职责 

1、院长 

负责研究院全面工作。 

2、常务副院长工作职责 

（1）在院长领导下，主持学院日常工作； 

（2）组织、起草本部门相关管理制度和工作制度； 

（3）负责制订研究院事业规划、年度工作计划、财务预算及决算草案； 

（4）组织完成上级主管部门、学校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； 

（5）完成院长交办的其它工作。 

3、科技办公室主任 

（1）负责本科室日常工作； 

（2）做好科研管理日常工作； 

（3）根据工作安排，组织开展科技需求调研，编制项目指南，建立项目库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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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组织科研项目的实施、检查督促、协调指导、鉴定验收。进行科技项

目的组织实施、检查督促、协调指导、鉴定验收； 

（5）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。 

4、人才办公室主任 

（1）负责本科室日常工作； 

（2）负责办理循环经济研究院日常行政事务； 

（3）根据实际情况，协调组织高层次科技人才、管理人才的培养工作； 

（4）根据实际情况，做好研究院人才培养工作（包括规划、计划及实施）； 

（5）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。  

5、一般工作人员职责； 

（1）做好本部门有关文件收发、流转、办理工作； 

（2）分别协助相关办公室主任开展本科室各项工作； 

（3）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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